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2日

府行救字第1070244957號

訴願人：陳００  住址：：臺北市00街115號4樓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竹山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願人因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7年8月

29日竹駁字第30號駁回通知函所為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
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南投縣竹山鎮紫南段00、00地號土地（以下稱系爭土地），重測前滅失地號為後埔子段後埔子小段00、00地號，該土地於日據時期昭和8年10月25日（即民國22年10月25日）因成河川敷地而被抹消登記（即塗銷所有權登記），該土地於92年1月3日登記為國有土地（管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訴願人於107年5月28日向原處分機關主張系爭土地為其被繼承人陳00所有，申請就系爭土地複丈及所有權回復登記，經原處分機關審查系爭土地於91年4月24日劃出河川區域範圍，依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路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理原則第3點規定：「…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回復其所有權。回復請求權時間以水道區域線公告後起算」、內政部98年11月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725792號、102年8月21日台內地字第1020280205號令釋意旨，遂以107年8月2日竹地一字第1070004161號函詢土地管理機關是否同意訴願人申請回復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經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107年8月21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700260950號函復所有權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不同意回復所有權，原處分機關遂以107年8月29日竹駁字第30號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駁回申請，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土地法第1條規定：「本法所稱土地，謂水陸及天然資源。」同法第12條規定：「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第1項）。前項土地，回復原狀時，經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者，仍回復其所有權（第2項）。」土地登記規則第7條規定：「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登記機關不得為塗銷登記。」同規則第27條第1項規定：「下列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十、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回復所有權之登記。」第57條第1項第2、3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二、依法不應登記者。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路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理原則第3點規定：「水道浮覆地原為私有部分：水道浮覆地原屬私有者，除已由政府徵收補償或給價收購（包括日據時期給價）者外，於土地回復原狀時，不論係天然或人為之原因，均應准由原所有權人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回復其所有權。回復請求權時間以水道區域線公告後起算。」內政部98年11月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80725792號令：「… 三、原已滅失之土地於回復原狀且經辦竣國有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原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於請求權時效內申請復權登記，經登記機關審查確認無誤後，依土地法第12條第2項規定意旨，該國有土地管理機關自負有同意返還之義務，故登記機關應主動徵詢土地管理機關意見，取得土地管理機關同意返還之證明文件，以『回復』為登記原因，辦理復權所有權移轉登記…。」內政部102年8月21日台內地字第1020280205號令：「…原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依土地法第12條第2項規定向登記機關就已登記為國有之土地申請復權登記，倘請求權已罹消滅時效者，依民法第144條第1項規定、法務部90年10月31日（90）法律字第039338號函釋及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1195號判例意旨，其請求權仍得行使，而土地管理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得主張時效抗辯權，故登記機關於受理是類案件時，應函請該管理機關表示是否同意其回復所有權之意見，以為登記案件准駁之依據。」
二、本件訴願意旨：土地法第12條第1項所謂私有土地因成為公共需用之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其所有權視為消滅，並非土地物理上之滅失，所有權亦僅擬制消滅，當該土地回復原狀時，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原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回復，無待申請地政機關核准。至同項所稱「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乃行政程序申請所需之證明方法，不因之影響其實體上權利，最高法院103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土地法第12條規定之浮覆地回復請求權是物權，非債權，該請求權不受時效之拘束，是我國各級法院實務的一慣見解，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申請系爭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已罹於時效而駁回，自無足採。政府機關對於其未盡堤防或疏浚河道等設施，避免人民土地流失於前，土地流失後急於主動抹消原登記有案之所有權人的所有權，流失土地浮覆劃出河川區域線，不得私有原因已除，又可作私有之標的時，不依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回復人民所權，政府顯有失職云云，資為爭議。

三、查已流失土地所有權消滅並登記為國有後（土地法第10條第2項）該土地回復原狀時是否當然回復為原所有權人所有，其學說或實務見解未臻一致，有認土地回復原狀之時，為所有權當然回復之時點，無待於向政府機關申請核准者（自動回復說，例如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1407號、103年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亦有認為以原土地所有權人為申請，並經政府機關核准時，為所有權回復之時點（核准回復說，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101年度台上字第1701號裁定），此區別實益在於行使物上請求權時效何時起算，自動回復說不待登記原所有權人所有權自動回復，原所有人本於所有權請求回復土地係基於物權所衍生之物上請求權，屬物權；若採核准回復說，原土地所有權人為申請，並經政府機關核准後才能回復，該回復土地之所有權並不當然由其取得，原所有權人此項回復其所有權之權利，性質上屬於請求權，非物權。查系爭土地於日據時期因成河川敷地而被塗銷所有權登記，該土地於91年4月24日劃出河川區域範圍並於92年1月3日登記為國有土地，此有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稽，訴願人於107年5月28日依土地法第12條規定申請回復所有權，依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路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理原則第3點規定，回復請求權時間以水道區域線公告後起算，原處分機關依內政部98年11月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980725792號、102年8月21日台內地字第1020280205號令釋意旨函詢土地管理機關意見後以罹於請求權時效而駁回申請，固非無據。
四、惟按「土地法第12條：『（第1項）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第2項）前項土地，回復原狀時，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者，仍回復其所有權。』以及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1項第10款關於依此所為之申請由權利人單獨為之之規定，並非將一個已經存在並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上之物權於權利義務人間移轉，而係由登記機關將原未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上之物權予以回復登記，具有國家承認該等物權實質內涵並予以形成之效力，地政機關本必須依「實質審查原則」，就申請案件是否該當要件，進行實體之調查以決定是否許可登記。因此，地政機關就該等申請，除須實質審查所申請登記回復所有權之土地是否曾因天然變遷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嗣又原狀浮覆外，且須審查所有權之歸屬明確，始得准許。苟申請人所主張之所有權歸屬與土地登記簿上之登記齟齬，於徵得該所有權登記者同意，地政機關得自行依原登記處分有違法或失效之情事，將之撤銷或廢止，作成塗銷登記後，再依申請意旨為浮覆地之所有權回復登記處分﹔但若土地登記簿上登載之所有權人與申請回復浮覆地所有權人就系爭土地所有權歸屬存有私權爭議，依前述土地法第43條等規定之意旨，地政機關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必待司法機關就該私權爭執為終局裁判定讞，不得逕為私權認定並為相關土地登記處分，此際，申請人既未能提出司法機關之判決足資為私權歸屬之認定依據，自應認其申請未能滿足土地法第12條第2項『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者』此一公法上浮覆地回復登記請求權之要件，應將該等申請予以駁回；待上開請求權經司法機關確認所有權歸屬而得行使時，始得為登記，並為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之起算。」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訴字第1178號判決意旨可參照。本案系爭土地91年4月24日公告劃出河川區域範圍，現所有權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管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所有權應當然回復為其被繼承人陳献瑞所有，並應依應繼分登記予訴願人，然土地管理機關既以107年8月21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700260950號函復不同意返還土地在案，是雙方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歸屬有所爭執，自應依法訴請司法機關裁判確認權屬關係，原處分機關始得據以辦理。準此，本案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駁回訴願人所請，原處分機關以土地管理機關不同意回復請求權並援引內政部98年11月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725792號、102年8月21日台內地字第1020280205號令釋意旨駁回申請，其所憑理由雖有不同，惟結果並無二致，應予維持。 
五、據上論結，本案訴願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07年12月12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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